宁夏京发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乙烯基醚类、8万吨醛类消毒剂
项目（一期）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位于吴忠市盐池县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县城区块（东区）厂区总面积200723平方米，本工程主要建设电石破碎及乙炔发生装置、乙烯基甲醚生产装置、丙烯醛生产装置、戊二醛生产装置，配套建设各类仓库及储罐区，配套化验室、中控室、综合楼、循环水泵房、循环水池、消防水泵房、燃气锅炉房等。本期总投资5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729.0万元，占总投资的5.458%
二、由宁夏中科安创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宁夏京发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乙烯基醚类、8万吨醛类消毒剂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内容基本完整，评价结论科学，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可作为本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
三、项目施工、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施工期严格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噪声、扬尘、废水、固体废物等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期噪声、扬尘、废水、固废污染。
（二）运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有组织废气（7根排气筒）
电石破碎、斗式提升机、料仓废气颗粒物经集气罩收集后经1#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35米高排气筒（DA001）排放；给料机、皮带输送机、斗式提升机、料斗分层废气颗粒物经集气罩收集后经2#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35米高排气筒（DA002）排放；颗粒物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颗粒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最高允许排放速率限值要求。
电石渣一次烘干机、粉碎机废气污染物为颗粒物，加热炉废气为天然气燃烧颗粒物、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经3#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35米高排气筒（DA003）排放；电石渣搅拌、造粒、二次烘干机及筛分机、回料粉碎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二次烘干机加热炉废气为天然气燃烧颗粒物、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经4#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35米高排气筒（DA004）排放；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应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含2024年修改单）中表4工艺加热炉的标准限值要求。
生产工艺废气经RTO处理装置处理后通过45米高排气筒（DA005）排放，其中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须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含2024年修改单）中表4排放限值的要求，甲醛、丙烯醛、丙烯酸、甲醇须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6排放限值的要求。
污水处理站污染物主要为氨、硫化氢、非甲烷总烃，硫酸储罐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硫酸，经“两级碱洗+活性炭吸附”工艺处理后通过25米高排气筒（DA006）排放，氨和硫化氢须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标准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须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含2024年修改单）标准要求，硫酸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限值要求。
备用天然气锅炉废气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经低氮燃烧器处理后通过20米高排气筒（DA007）排放，须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标准要求，根据《宁夏盐池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20-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规划期新建燃气锅炉需执行氮氧化物低于50毫克每立方米排放限值，本项目天然气锅炉氮氧化物按照50毫克每立方米执行。
2、无组织废气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废气：针对各类储罐、装卸设施及生产装置组件均提出了严格密封要求，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产生的少量挥发性有机物（以非甲烷总烃计），以无组织排放为主。本项目通过规范操作、定期进行LDAR泄漏检测与修复，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减少密封点的废气泄漏；化验室废气经通风橱收集后通过一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无组织排放。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非甲烷总烃、颗粒物、硫化氢、乙炔、氨、臭气浓度、硫酸，厂区内无组织挥发性有机物（以非甲烷总烃计）控制措施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控制要求，厂界无组织非甲烷总烃、颗粒物参照满足《石油化工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中表7中非甲烷总烃及颗粒物无组织控制标准要求；厂界硫化氢、氨、臭气浓度须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1中无组织控制标准要求，硫酸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限值要求。
（三）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乙烯基甲醚生产废水、丙烯醛生产废水、2-甲氧基-3，4-2H吡喃生产废水、乙烯基甲醚生产设备冲洗废水、丙烯醛设备冲洗废水、水环泵换水、职工生活污水经本项目新建1座处理能力为600立方米每天，主要处理工艺为“芬顿氧化+水解酸化+UASB厌氧处置+AO生化”处理工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须满足园区接管标准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表1中间接排放限值，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四）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危险废物（废机油HW08 900-214-08、废精馏液HW11 900-013-11、回收溶剂残液HW49 900-047-49、离心分离残渣HW49 900-047-49、精馏残渣HW11 900-013-11、投料废包装HW49 900-041-49）暂存在危废贮存库内，按照危废管理要求，办理危废转移手续后，交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经项目设置的垃圾箱收集后运至当地垃圾收集站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电石渣60%厂区内生产中和剂或直接外售用于公路路基及垫层综合利用，剩余40%交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处置；废分子筛由生产厂家回收处置；废离子交换树脂、废反渗透膜、废催化剂由厂家回收处置，不在厂区内暂存；待鉴定固废主要为厂区污水处理站污泥，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污水处理站污泥未列入危险废物名录，且建设单位目前无此污泥的中试料，环评阶段不具备危废鉴别条件，现阶段无法确定其危险特性，本次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在生产调试阶段应将污水处理站污泥送有检测资质单位，严格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5085.7-2019）进行危险性鉴定，若鉴定后污水处理站污泥属于危险废物，建设单位应将其送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处理；若危险特性鉴定结果污水处理站污泥不属于危险废物，则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要求进行处理；污水处理站污泥危险特性鉴定前应按照危险废物管理及贮存要求进行管理和贮存。
（五）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需严格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噪声防治措施，确保运营期厂界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六）项目投入运营前须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颗粒物2.243吨/年、二氧化硫0.0324吨/年、氮氧化物1.023吨/年、挥发性有机物8.9251吨/年、化学需氧量74.72吨/年、氨氮3.14吨/年。
（七）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生态环境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22〕17 号）精神，严格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正规设计，在选用污染防治技术时要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并加强各环节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在环保设备设施改造中必须依法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按要求设置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和联锁保护装置，做好安全防范。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加强对各类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保养，定期进行检修，对出现故障的设施设备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确保各类设施设备安全运行。


